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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五个案例 莫让年假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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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已经过去。 年底许多
人抢着休年假的场面 ， 令人感
慨。 在此期间， 有的人根据工作
需要和孩子的时间 “攒了” 一年
的带薪年休假 ， 想趁机带孩子
出 去 玩 玩 。 有 的 人 想 把 产 假
和年休假合起来使用……

可是 ， 现实生活总有不尽
如 人 意 的 地 方 。 人 们 再 次 纠
结如下问题 ： 年休假到底应该
怎么休 ？ 年底抢休不成会不会
“清零”？ 其它法定假期能否冲抵
年休假？ 就此， 以下5个案例分
别给出了相应的答案。

【案例1】
妈妈想在寒暑假休年

假， 单位应优先考虑

沈女士在一家出版公司工
作， 有一个上初中的女儿。 因平
时假期短， 工作忙， 孩子学习任
务重， 无法带孩子出去走走。

近日， 她想利用即将来临的
寒假带着女儿出去玩一趟 。 于
是， 她提前半个月 “抢假”， 想
在2020年春节前休一个长假。

当她拿着在寒假期间休2020
年度的 5天年休假的申请单 找
经 理签字时 ，经理以 2020年度
休 假 计 划 尚 未 制 定 为 由 拒 绝
签字。

【点评】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

（以下简称 《条例》） 第五条第一
款规定： “单位根据生产、 工作
的具体情况， 并考虑职工本人意
愿， 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
据此， 单位批不批年休假， 主要
应根据本单位近期的生产、 工作
的具体情况， 而不能以休假计划
尚未研究为由， 或者担心年初就
休年假然后再跳槽单位会吃亏
等， 拒绝批假。

另外， 国家发改委等九部门
《关于改善节假日旅游出行环境
促进旅游消费的实施意见》指出，
鼓励用人单位在年初结合工作需
要和职工休假意愿统筹安排当年
休假， 优先考虑子女上学的职工
在寒暑假的休假安排。本案中，出
版公司的做法显然不符合上述规
定和精神。

【案例2】
年底 “抢休” 不成， 不

等于年休假 “清零”

赵先生是一个工作狂， 平时
业务比较繁忙 ， 基本没时间休
息， 就这样一直拖到年底才突然
想起2019年的年休假还没有休。

“正好年底想放松一下， 抓
紧2019年的尾巴 ， 把年假给休
了。” 令他没想到的是， 部门20
多个人 ， 在 2019年 12月份 “抢
休” 年假的有7人， 当他拿着申
请单找经理签字时被拒绝了。 经
理见赵先生心有不甘就安慰道：
年休假虽然被 “清零” 了， 但有
一笔补偿， 一天150元。

【点评】
《条例》 第五条第二、 三款

规定： “年休假在1个年度内可
以集中安排， 也可以分段安排，
一般不跨年度安排 。 单位因生
产、 工作特点确有必要跨年度安
排职工年休假的， 可以跨1个年
度安排。” “单位确因工作需要
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 经职
工本人同意， 可以不安排职工休
年休假。 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
假天数， 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
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
资报酬。”

本案中， 单位未主动安排赵
先生休年休假， 赵先生也未表示
不休该年度的年休假， 因此， 单
位不能简单地以支付年休假工资
来代替职工的年休假， 否则就侵
犯了赵先生的休假权。 当然， 单
位也不能以不跨年为借口将年休
假清零。 因此， 赵先生有权拒绝
“折现”， 并要求跨年休假。

【案例3】
跳槽新单位， 年休假应

分别折算

冯某2009年6月入职A公司担
任工程师 ， 工作了 10年时间 。
2019年7月5日， 冯某跳槽到B公
司任工程师。 同年7月26日， 冯
某要求A公司支付其2019年应休
未休的10天年休假工资， A公司
答复冯某说， 你的年休假待遇由

B公司负责， 冯某信以为真。
2019年年底， 冯某向B公司

申请10天年休假， 结果只批给了
4天， 冯某想不明白。

【点评】
《条例 》 第三条第一款规

定： “职工累计工作满1年不满
10年的， 年休假5天； 满10年不
满20年的， 年休假10天； 满20年
的， 年休假15天。” 冯某工作已
满10年， 其年休假天数为10天。
但冯某的年休假待遇应当分别折
算、 由两家公司分别负责。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
办法》 （以下简称 《办法》） 第
五条、 第十二条分别规定了折算
方法。 其中， 在新单位的折算方
法为： （当年度在本单位剩余日
历天数÷365天） ×本人全年应享
的年休假天数， 折算后不足1整
天的部分不计入。 所以， B公司
只批给冯某4天年休假。

在原单位的折算方法为 ：
（当年度在本单位已过日历天
数÷365天） ×本人全年应享的年
休假天数-当年度已休年休假天
数。 折算后不足1整天的部分不
计入。 据此， 冯某2019年度在A
公司应享受的年休假天数为5天。
冯某现在有权要求A公司按其日
工资收入的300%支付给5天的年
休假工资报酬。

【案例4】
请病假未超规定天数，

仍可享受年休假

柯某在一家邮储银行的前台
工作， 至今已经有4年多 。 2019
年6月， 柯某在周末外出游玩时
摔伤， 住院两周， 出院后在家康
复1个月。

病假期间， 银行按劳动法规
定每月向柯某支付病假工资 。
2019年年底， 柯某想申请休年休
假， 但一想自己休了1个多月的
病假， 单位肯定不会批的。

【点评】
《条例》 第四条规定： “职

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享受当
年的年休假： (一) 职工依法享
受寒暑假， 其休假天数多于年休
假天数的； (二) 职工请事假累

计20天以上且单位按照规定不扣
工资的； (三) 累计工作满1年不
满10年的职工， 请病假累计2个
月以上的； (四) 累计工作满10
年不满20年的职工， 请病假累计
3个月以上的； (五) 累计工作满
20年以上的职工， 请病假累计4
个月以上的。”

据此， 柯某在邮储银行工作
时间已有4年， 2019年度请病假
天数未超过2个月， 邮储银行应
当依法安排柯某休年假。 如果由
于邮储银行的原因导致柯某未休
该年度年休假的， 那么应当按照
柯某日工资收入的300%的标准
支付给年休假工资报酬。

【案例5】
产假等法定假期， 不能

冲抵年休假

郑女士于2014年3月入职某
公司工作至今， 2019年6月休了4
个多月产假。 产假快结束时， 她
想把自己的10天年假连着休息，
于是递交了申请， 但被拒绝。

原来， 公司员工守则规定：
当年休产假、 探亲假的不享受当
年的年休假。

【点评】
休产假属于生育保险待遇，

是女职工应该正常享有的福利。
实行年休假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护
职工休息休假权利， 调动职工工
作积极性。 因此， 产假等法定假
期和年休假是两种功能不同的休
假制度， 不得相互冲抵。

《条例 》 第三条第二款规
定： “国家法定休假日、 休息日
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 《办法》
第六条进一步规定： “职工依法
享受的探亲假、 婚丧假、 产假等
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因工伤停工
留薪期间不计入年休假假期。”

因此 ， 该公司 “当年休产
假、 探亲假的不享受当年的年休
假” 之规定无效， 郑女士休了产
假并不影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
另外， 法律并未禁止年休假与其
他法定假期一同连休， 但由于单
位对年休假具有统筹安排权， 因
此需获得单位批准。

潘家永 律师

海外代购遭遇假冒
顾客可在国内索赔
编辑同志：

为购得某品牌商品， 我
选择本地海外代购商杨某海
外办理 ， 不仅支付了手续
费， 还预付了全部货款。 各
项手续一办完， 杨某随即以
自己的名义与同其有着业务
往来的海外销售商签订购买
合同。 可是， 当我收到商品
后发现纯属假冒产品。 面对
我的赔偿请求， 杨某以其只
是代理即帮我购买为由， 让
我去找国外的生产商或销售
商索要。 请问： 杨某真的无
需担责吗？

读者： 李绪丹

李绪丹读者：
你可以要求杨某承担

责任 。
一方面， 杨某应当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
《民法总则》 第一百六

十二条规定： “代理人在代
理权限内， 以被代理人名义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对被
代理人发生效力。”从表面看
来，杨某受你委托购买商品，
似乎你作为委托人不应当让
杨某担责。其实不然，因为海
外代购是从顾客手里先拿
钱， 然后去海外商店选购顾
客看中的产品， 再经过快递
公司邮寄到顾客手里， 代购
赚的是中外货品的价格差，
以及代购所付出的劳务费。

本案中， 你只是向杨某
购买商品， 且已经交付手续
费和货款， 杨某以自己的名
义自行与海外销售商签订购
买合同， 你并未与海外销售
商发生任何合同关系， 这就
意味着你与杨某之间的关系
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代理而
是代购， 也就是行纪合同关
系， 即 《合同法》 第四百一
十四条规定的 “行纪人以自
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
活动， 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
同。” 由此产生的纠纷， 自
然应当依 《合同法》 第四百
二十一条之规定处理。

《合同法》 第四百二十
一条规定的内容是： “行纪
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 行
纪人对该合同直接享有权
利、 承担义务。 第三人不履
行义务致使委托人受到损害
的， 行纪人应当承担损害赔
偿责任。” 也就是说， 杨某
必须对你因履行合同不符合
约定所受到的损害承担赔偿
责任。

另一方面， 你有权向自
己所在地的基层法院提起
诉讼。

《民事诉讼法》 第二十
三条规定： “因合同纠纷提
起的诉讼， 由被告住所地或
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
辖。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二十六条也指出：“因产品、
服务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
产、 人身损害提起的诉讼，
产品制造地、 产品销售地、
服务提供地、 侵权行为地和
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都有管
辖权。” 据此， 无论是基于
你与杨某之间的合同关系，
还是基于商品系冒牌产品，
如果无法就赔偿问题与杨某
达成一致， 你都有权就近提
起诉讼。 颜东岳 法官

经过层层评选， 怀柔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安全监督管
理科， 荣获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先
进集体。

该科室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 忠诚履职； 秉承 “精精益
求精，万无一失”的保障理念，夯
实基础；采取“治理整治与建立长
效机制、集中整治与日常监管、企
业自律与依法监管” 三结合监管

思路，实施全过程无缝监管，监管
成效突出。作为牵头科室，其先后
完成APEC会议、“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等70余次重大活动
食品安全保障， 保障外宾用餐21
万余人次。在日常工作中，积极落
实深化“放管服”改革要求，创新
检查指导与督查并重工作新模
式， 办理完成行政许可现场核查
9110余户次，无一超时限。坚持严

格执法， 加大违法行为的查处力
度。强化日常管理和专项整治，积
极推进阳光餐饮工程、 食品安全
示范区创建、国家卫生区复审，全
区餐饮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餐
饮单位诚信自律意识、 食品安全
保障能力、 群众对食品安全的满
意度进一步提升。 先后组织餐饮
单位阳光餐饮创建3661户， 建设
完成品质餐饮示范店301家、阳光

餐饮示范街区3条和 “阳光餐饮”
示范村3个， 并在2018年北京市
品质餐饮授牌总结大会上作典型
发言。

2020年， 怀柔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将在建设以 “怀柔科学城”
为统领 “1+3” 融合发展征程上，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事业心守
卫食品安全最前沿， 把好舌尖第
一关， 努力创造监管新业绩。

怀柔市场监管局餐饮服务安全监督管理科荣获全国先进

·广告·

张 某 于 2018年 8月 15日 进
入 北 京 一 家 公 司 工 作 ， 双 方
一 直 未 签 订 劳 动 合 同 。 后 经
张 某 多 次 催 促 ， 公 司 终 于 在
2019年6月2日与其签订劳动合
同 。 张 某 要 求 公 司 支 付 未 签
订 劳 动 合 同 期 间 的 补 偿 ， 遭
到公司拒绝 。

【法律在线】
《劳动合同法 》 第 82条规

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
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动者
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
6条第1款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

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
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
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
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
资， 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
同； 第2款规定： 前款规定的用
人单位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工
资的起算时间为用工之日起满一

个月的次日， 截止时间为补订书
面劳动合同的前一日。

根据上述规定， 公司应当自
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即
2018年9月16日至补订书面劳动
合同的前一日即2019年6月1日止
向张某支付2倍工资差额。
太平桥司法所 杨治国 王辰辰

公司拒签劳动合同如何维权？


